
证券代码：002765        证券简称：蓝黛传动       公告编号：2018-053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并收购其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投资的基本情况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蓝黛传动”）根

据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在立足公司主业的同时，为顺应汽车产业智能化发展方向，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冠科技”或“标的公

司”）进行增资人民币 38,475,000.00元（其中4,636,842.00元计入注册资本，

33,838,158.00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通过认缴本次增资将取得台冠科技5%股权；

本次增资后，台冠科技部分自然人股东将其合计持有的台冠科技5%股权转让给公

司，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本次股权转让现金对价计人民币38,475,000.00元（对应台

冠科技注册资本出资额为人民币4,636,842.00元）。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公

司将持有台冠科技10%股权。台冠科技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88,100,000.00元增加至

人民币92,736,842.00元。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8年05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

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

资并收购其部分股权的议案》，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重庆华康资

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重康评报字(2018)第65

号]，台冠科技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77,679.37 万元，参

考该评估结果及经各方协商，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货币人民币

38,475,000.00元向台冠科技进行增资，公司通过认缴本次增资将取得台冠科技5%股

权；本次增资后，台冠科技自然人股东周桂凤、黄昌狄、魏平（以下合称“转让方”）

将其合计持有的台冠科技5%股权转让给公司，公司拟以自有资金货币人民币

38,475,000.00元支付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取得



台冠科技10%股权（对应台冠科技注册资本出资额为人民币9,273,684.00元）。公司

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与本次增资及股权收购事项相关的协议及其他法律文

件。 

（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

次对外投资额度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转让方基本情况 

1.1 周桂凤 浙江省平阳县麻步镇黎明村 352224197801****** 

1.2 黄昌狄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长宁路*号 330326199210****** 

1.3 魏平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庄里村南路*号 360430196808****** 

2、其他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2.1 浙江晟方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县南麂镇美龄宫（南麂柳成山庄651室）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330326350146595P 

成立日期 2015年08月21日 

法定代表人 项延灶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经营范围 

对工业、农业、娱乐业、餐饮业、建筑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矿产、交通

运输业、旅游业的投资；投资信息咨询服务；企业投资管理（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2 深圳市中远智投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0300349779029P 



成立日期 2015年08月04日 

法定代表人 吴钦益 

注册资本 1,500万元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受托资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

其他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3 宁波元橙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十五号办公楼113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青橙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35775020XT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姜忠 

成立日期 2015年08月26日 

合伙期限 2015年08月26日至2025年08月25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

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资

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4 深圳前海瑞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珠海瑞智炜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MA5EC9BJ40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陈建良 

成立日期 2017年02月09日 

合伙期限 自2017年02月09日至2037年02月09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投资咨询、投资顾问（不含

限制项目）；信息技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制项目）；商务信息咨询（以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

方可经营）。 

2.5～2.33 台冠科技自然人股东 

序号 姓名 住所 身份证号 

2.5 潘尚锋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庄里村 330326197809****** 

2.6 骆赛枝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棋桥村 360429197510****** 



2.7 陈海君 浙江平阳县萧江镇庄里村 330326197905****** 

2.8 赵仁铜 浙江省平阳县朝阳乡新东村 330326198006****** 

2.9 吴钦益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洋浦村 330326198109****** 

2.10 王声共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岱口村 330326197208****** 

2.11 项延灶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棋桥村 330326197511****** 

2.12 卓剑 浙江省温州市瓯江路锦玉园*幢*室 330302197009****** 

2.13 郑少敏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芭田复合肥公司宿舍 440522197312****** 

2.14 林成格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上阳村 330326197808****** 

2.15 胡若舒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广场锦玉园*幢*室 330302198710****** 

2.16 李小琴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打绳巷*弄*号 330302197010****** 

2.17 郑钦豹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张家山村 330326198007****** 

2.18 杨新华 浙江省湖州市天河理想城*幢*单元*室 330502195602****** 

2.19 王成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城厢街道湖畔宽邸*幢*室 339005197612****** 

2.20 沈晓红 上海浦东新区晨晖路*弄*号 330625197302****** 

2.21 郑加凯 浙江省平阳县麻步镇江景村 330326195409****** 

2.22 吕冰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水晶城皓石园*幢*室 120104197809****** 

2.23 郑定宇慧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塘四组团*幢*室 300381198311****** 

2.24 项欢娥 浙江省温州市七都岛中岛风和*室 330302197703****** 

2.25 王显东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南汇街道下吕浦锦园*幢*

室 

330302197002****** 

2.26 荆轶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大南门金马大厦*室 210302197511****** 

2.27 傅银康 上海市宝山区宝林*村*号*室 310111193608****** 

2.28 徐阿玉 上海市浦东新区锦绣路*弄*号*室 330511196004****** 

2.29 苏衍魁 海南省海口市和平大道 66 号江南城*幢*室 410901196309****** 



2.30 石伟 深圳市福田区园岭五街*号圆龙园 120104196909****** 

2.31 王志勇 北京市朝阳区安贞西里三区 15 凯康海油大厦*

室 

130228197203****** 

2.32 潘成羽 浙江省瑞安市潘岱街道上溪村 330325198105****** 

2.33 喻惠芳 浙江省平阳县萧江镇庄里村 352224198005****** 

（二）上述交易各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

过交易。 

（三）经查询，标的权属清晰，协议各方具备履约能力。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 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597759780Y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住所：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德泰科技工业园3#厂房第4层 

5、法定代表人：项延灶 

6、注册资本：8,810万元 

7、成立日期：2012年06月01日 

8、经营范围：触摸屏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子产品的销售；国内贸易；货

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 

（二）主要业务介绍 

台冠科技是一家精密光电元器件制造商，主要从事触摸屏及触控显示一体化产

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包括触摸屏、触控传感器以及总成（触控模组）等。 

（三）审计、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和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以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

对台冠科技进行了审计和评估，并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川华信审（2018）260号]

和资产评估报告[重康评报字(2018)第65号]。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台冠科技经审计

的净资产值为17,803.51万元，经评估净资产值为77,679.37 万元。 



1、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0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4,285,145.04 404,324,711.06 

应收账款 110,730,762.88 131,497,677.76 

负债总额 219,976,546.84 226,289,588.89 

净资产 184,308,598.20 178,035,122.17 

项目 2018年1-3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146,952,917.68 463,790,745.38 

营业利润 7,168,727.39 37,858,801.84 

利润总额 7,169,687.39 40,003,637.94 

净利润 6,273,476.47 34,623,502.06 

2、评估情况 

关于台冠科技的评估情况详见“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中的相关介

绍。 

（四）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前后台冠科技股权结构变化 

序

号 
股东姓名/名称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前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浙江晟方投资有限

公司 
25,200,000 28.603859% 25,200,000 27.173666% 

2 潘尚锋 9,100,000 10.329171% 9,100,000 9.812713% 

3 
深圳市中远智投控

股有限公司 
12,600,000 14.301930% 12,600,000 13.586833% 

4 骆赛枝 3,500,000 3.972758% 3,500,000 3.774120% 

5 陈海君 3,380,000 3.836549% 3,380,000 3.644722% 

6 赵仁铜 3,300,000 3.745743% 3,300,000 3.558456% 

7 吴钦益 3,250,000 3.688990% 3,250,000 3.504540% 

8 
宁波元橙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300,000 2.610670% 2,300,000 2.480136% 

9 
深圳前海瑞炜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0 2.270148% 2,000,000 2.156640% 

10 王声共 1,800,000 2.043133% 1,800,000 1.940976% 

11 项延灶 1,440,000 1.634506% 1,440,000 1.552781% 

12 卓剑 1,200,000 1.362089% 1,200,000 1.293984% 

13 郑少敏 1,100,000 1.248581% 1,100,000 1.186152% 



14 林成格 1,080,000 1.225880% 1,080,000 1.164586% 

15 王成 1,000,000 1.135074% 1,000,000 1.078320% 

16 胡若舒 1,000,000 1.135074% 1,000,000 1.078320% 

17 李小琴 1,000,000 1.135074% 1,000,000 1.078320% 

18 郑钦豹 900,000 1.021566% 900,000 0.970488% 

19 杨新华 860,000 0.976163% 860,000 0.927355% 

20 沈晓红 700,000 0.794552% 700,000 0.754824% 

21 郑加凯 700,000 0.794552% 700,000 0.754824% 

22 吕冰 700,000 0.794552% 700,000 0.754824% 

23 郑定宇慧 540,000 0.612940% 540,000 0.582293% 

24 项欢娥 500,000 0.567537% 500,000 0.539160% 

25 王显东 480,000 0.544835% 480,000 0.517594% 

26 荆轶 450,000 0.510783% 450,000 0.485244% 

27 傅银康 300,000 0.340522% 300,000 0.323496% 

28 徐阿玉 300,000 0.340522% 300,000 0.323496% 

29 苏衍魁 300,000 0.340522% 300,000 0.323496% 

30 石伟 300,000 0.340522% 300,000 0.323496% 

31 王志勇 250,000 0.283768% 250,000 0.269580% 

32 潘成羽 120,000 0.136209% 120,000 0.129398% 

33 喻惠芳 50,000 0.056754% 50,000 0.053916% 

34 魏平 2,200,000 2.497162% 1,763,158 1.901249% 

35 周桂凤 3,800,000 4.313280% - - 

36 黄昌狄 400,000 0.454030% - - 

37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 9,273,684 10.000000% 

合计 88,100,000 100.000000% 92,736,842 100.000000% 

注：上表有关数字出现尾数不一致为四舍五入导致。 

（五）目标公司对外投资情况 

1、惠州市坚柔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惠州市惠州数码工业园南区民科园1、3号厂房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1300MA4ULN500J 

成立日期 2016年01月22日 

法定代表人 王声共 

注册资本 6,000万元 

经营范围 

研发、制造与销售：光学镜片、3D镜片、玻璃制品及光学玻璃材料、电容

式触控模组、触控笔及触摸屏材料、指纹识别模组及指纹识别材料，有机发

光二极管及液晶显示屏的组装与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 台冠科技持股100%。 

2、惠州未力谷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惠州市数码工业园骏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厂房（4号楼）一楼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441300MA51CNFM06 

成立日期 2018年03月02日 

法定代表人 王声共 

注册资本 500万元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光学镜片、3D镜片、玻璃制品及光学玻璃材料、电容

式触控模组、触控笔及触摸屏材料、指纹识别模组及指纹识别材料，有机发

光二极管及液晶显示屏的销售与安装，电子产品销售，国内贸易，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台冠科技持股100%。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定价政策 

本次增资及收购台冠科技部分股权的基准日为2017年12月31日，根据重庆华康

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重康评报字(2018)第

65号]，台冠科技截至2017年12月31日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77,679.37 万元人

民币。在此基础上，各方经友好协商确定，公司以人民币38,475,000.00元向台冠科

技进行增资，增资价款中的人民币4,636,842.00元计入台冠科技注册资本，其余

33,838,158.00元计入其资本公积，公司通过认缴本次增资将取得台冠科技5%股权；

本次增资后，拟定台冠科技部分股东向公司转让5%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38,475,000.00元，对应台冠科技的注册资本出资额为人民币4,636,842.00元。本次增

资及收购事项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台冠科技10%股权。 

（二）定价依据 

本次评估目的为公司拟对台冠科技增资扩股，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对台冠科

技股东全部权益选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经综合分析后确定选用收益法

评估结果为评估值。具体如下： 

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被评估单位在基准日市场状况下净资产评估值为

19,799.45万元，评估增值 2,041.76 万元，增值率 11.50 %。 



按照收益法评估，在本次资产评估假设前提下，经估算，台冠科技股东全部权

益按收益法评估的结果为77,679.37 万元，增值率为336.31%。两种评估方法结论相

差57,879.92万元，差异率为74.51%。 

采用资产基础法得出的评估结论，仅仅反映企业各单项资产价值累加并扣除负

债后的净额，未包括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稳定的客户关系、商誉、市场销售网络等

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价值；而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评估结论为企业未来预期净收益的

折现价值，其价值内涵包括企业各项有形及无形资产给股东带来的未来利益流入，

比较接近企业实际和潜在的盈利能力情况。 

台冠科技成立于2012年，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较完善的生产、供应和营销

体系，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因此，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评估结论，

比较符合评估对象的特征并有效地服务于评估目的。故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的

股东权益价值较为合适。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8年05月23日，台冠科技就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事项召开股东会并形成股东

会一致决议；同日，相关各方签署了《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与周桂

凤、黄昌狄、魏平及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台冠科技有限公司之增资

及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次增资及本次转让的定价、数额及方式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重康评报字(2018)第65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7年12月31日

为评估基准日，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确定台冠科技增资前的股东100%权益的评估价

值为77,679.37万元。基于前述《资产评估报告》所确认的评估值以及各方于协议项

下作出的陈述与保证，经协商确定： 

公司就认缴台冠科技本次新增注册资本4,636,842元向台冠科技支付现金增资

款人民币38,475,000元，其中4,636,842元记入台冠科技注册资本，剩余款项记入台

冠科技资本公积，公司通过认缴本次增资取得台冠科技5%股权。  

按照本次增资后的注册资本计算，转让方周桂凤、黄昌狄分别将其全部持有的

台冠科技4.097616%、0.431328%股权（对应台冠科技注册资本出资额分别为人民币

3,800,000元、400,000元）转让予公司，公司支付现金对价分别为人民币31,531,155

元、3,319,069元；转让方魏平将其持有的台冠科技0.471056%股权（对应台冠科技

注册资本出资额人民币436,842元）转让予公司，公司支付现金对价人民币3,624,776



元。公司通过本次转让合计取得台冠科技5%股权，合计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款人

民币38,475,000元。 

公司通过本次增资及本次股权转让合计取得台冠科技10%股权（对应台冠科技

注册资本出资额为人民币9,273,684元）。 

台冠科技全体股东同意公司认缴本次增资及本次股权转让，并无条件且不可撤

销地同意放弃认缴台冠科技本次增资的权利和放弃就本次股权转让享有的优先购

买权。 

（二）本次增资款项及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及交割安排 

在转让方和台冠科技全面履行协议项下各自承诺或声明的前提下，公司于2018

年05月31日前按照协议规定向台冠科技缴纳增资款人民币3,847.50万元； 

转让方和台冠科技应在台冠科技收到公司支付的增资款后10日内一并完成本

次增资及本次转让（即：转让方在取得股权转让款前应将本次拟转让股权先行全部

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将台冠科技合计10%股权登记至公司

名下。 

在完成协议各项规定后，公司应在2018年06月30日前将本次转让对应的股权转

让款3,847.50万元按照协议相关条款的规定分别支付给转让方3人指定账户。 

本次增资及本次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应当按协议约定于同一日办理完成相关

手续。 

（三）过渡期间安排 

过渡期为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期间。过渡期内，台冠科技承诺在正常业

务范围内经营管理公司，不会阻碍本次交易的实施。台冠科技不得从事协议约定的

相关事项。 

（四）台冠科技的公司治理及经营管理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台冠科技将设立董事会，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1

名董事由蓝黛传动提名。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台冠科技的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负责聘任或解

聘；但为保持台冠科技的经营稳定，董事会在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前，

应当优先聘用现有的高级管理人员。 

（五）声明与保证 



转让方保证，本次转让完成前，其拟转让的台冠科技股权未设立质押或其它权

利负担，也不存在现实或者潜在的纠纷，其对本次拟转让的台冠科技股权享有完整、

全面的处分权。 

（六）税费的承担 

本次交易事项所涉之政府主管部门或交易主管部门收取的税费、费用，由各方

按照中国法律、法规及有关政府部门或交易主管部门现行明确的有关规定各自依法

承担。 

（七）违约责任 

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所作出的承诺、声明和保证，

即视为该方违约。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协议不能全部履行、不能部分履行或不

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就其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及合理可预期利益进行赔偿。 

（八）协议的生效 

协议于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协议项下约定的主要条款自本次交易及协议获得

蓝黛传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台冠科技处于触摸屏行业，为国家支持的战略新兴产业。台冠科技作为一家精

密光电元器件制造商，从事触摸屏及触控显示一体化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产

品主要应用于平板电脑、车载显示、工业控制终端等领域，拥有规模领先的 Senor

生产线，工艺技术能力达国际先进水平。台冠科技在触摸屏及触控显示领域积累了

一定的技术优势和生产规模，触摸产品可广泛运用于车载智控显示设备，服务于汽

车产业链消费升级，未来市场空间很大。 

随着汽车工业和触控显示技术的飞速发展，汽车产品逐渐朝操作智能化和功

能多样化方向转型，传统的车载显示屏已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触控显示屏在车

载应用中找到了前所未有的契合点，在该领域的渗透率逐渐提高。在此背景下，

公司投资参股台冠科技，通过借助公司多年来在汽车动力传动产品方面积累的丰

富服务经验及市场、客户资源优势，未来可在汽车智能化项目和产品上形成战略

合作，有利于双方在乘用车领域的技术、产品、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发挥公

司与台冠科技的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顺应乘用车智能化发展方向，走软硬件一

体化的发展道路。 



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经营状况

及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增资及收购部分股权事项是公司经过慎重评估、论证、分析做出的决定，

但由于台冠科技的盈利水平受宏观经济波动、市场竞争加剧、技术更新和产品升

级、核心技术人员的稳定、客户开拓力度等市场、经营管理诸多因素的影响，其

未来经营业绩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而存在未来投资收益不确定的风险。公司

将督促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尚需相关各方协助办理本次增资及收购部分股权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董事会关于收益法评估结论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经审议认为台冠科技正处于发展阶段，收益法评估对于企业未来预

期发展因素产生的影响考虑的比较充分，能够更为客观、全面的反映被评估单位拥

有的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稳定优质的客户关系、完善的生产、供应和营销体系等不

可确指的内在价值；中介评估机构能够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遵循

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进行评估工作，评估思路及模型、收益预测的假设条件、

净利润等的预测、重要评估参数的选择是合理的。采用收益法得出的评估结论，其

价值内涵包括企业各项有形及无形资产给股东带来的未来利益流入，比较接近企业

实际和潜在的盈利能力情况。 

八、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对台冠科技进行增资及收购其部分股权的相关交

易价格是以第三方中介机构的评估结果为基础进行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未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本次交易有利于双方在乘用车领域的技术、产品、

市场等方面的优势互补，发挥公司与台冠科技的协同效应；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公司董事会履行的对外投资审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增资及收

购部分股权事项。 

九、其他说明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收购事项，标的资产为台冠科技控股权，经公司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蓝黛传动；证券代码：002765）自2018年03

月05日开市起停牌，自2018年03月16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并继续停牌。

经公司与交易对方反复磋商及沟通后认为，继续推进该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条件

不成熟，交易各方未就该次交易的核心条款达成一致意见，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形成

具体可行的方案以继续推进该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决定终止筹划该次重大资

产重组，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蓝黛传动，证券代码：002765）于2018年05月04日

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有

关该次重组事项的相关公告。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相关各方签署的《增资及股权转让协议》； 

4、台冠科技审计报告、评估报告；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蓝黛动力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05 月 23 日 

 




